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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142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宁波银行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5-043 

 

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 

公告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 

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5 年 10 月 14

日以电子邮件及书面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关于召开第五届董事会

第八次会议的通知，会议于 2015 年 10 月 19 日在宁波银行大楼召

开。公司应出席董事 17 名，亲自出席董事 14 名，其中，余伟业董

事、孙泽群董事、陈永明董事、陈光华董事、傅建华董事、傅继军

董事、贲圣林董事通过电话接入方式出席会议；委托出席董事 3 名，

俞凤英董事委托罗孟波董事表决，徐立勋董事委托陆华裕董事表

决，朱建弟董事委托唐思宁董事表决。公司部分监事列席会议。会

议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

章程》的规定。本次会议合法有效。会议由陆华裕董事长主持，审

议通过了以下议案： 

一、审议通过了关于豁免本次董事会通知时间不足法定期限的

程序要求的议案。同意豁免本次董事会通知时间不少于 10 日的法

定期限要求，并一致认可本次董事会的召集、召开和表决程序合法

有效。 

本议案同意票 17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0 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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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审议通过了关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财务报

告审计和内控审计计划的议案。 

本议案同意票 17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0 票。 

三、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外部审计（评估）机构的议案。 

本议案同意票 17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0 票。 

四、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与永

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。 

本议案同意票 17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0 票。 

五、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风险指

标限额管理办法》的议案。 

本议案同意票 17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0 票。 

六、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冶纸业债权处置方案的议案。 

公司北京分行于 2013 年 5 月 15 日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

院提起诉讼，诉请中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冶纸业”）

归还借款合计人民币 5.5 亿元以及相应利息和罚息，并要求中冶纸

业、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美利纸业”）、中冶美利

林业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美利林业”）对上述债务承担相应的

抵押担保及连带清偿责任。该诉讼已于 2014 年 8 月 27 日经北京

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，公司北京分行胜诉。根据法院判决结果，

中冶纸业应偿还本公司北京分行借款本金合计人民币 5.5亿元以及

相应利息和罚息；公司北京分行对中冶纸业、美利纸业、美利林业

名下的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。目前该判决已经生效，但案件尚未

进入执行阶段。 

为共同推动中冶纸业金融债权问题的整体解决，维护广大投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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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、债权人及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利益，董事会同意以下解决方案，

并授权高级管理层在方案基础上与有关当事方达成和解：中国诚通

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诚通集团”）按照中冶纸业金融债权

人委员会的要求,在法院的主导下，将中冶纸业持有的、由诚通集

团首轮查封的 650 万股美利纸业股票进行司法处置，并将股票处置

所得款项在 2015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向公司支付，用于抵偿中冶纸

业对公司的部分债务，公司剩余部分的债权将统一纳入中冶纸业金

融债权人委员会组织的银团重组贷款，公司在取得由诚通集团代为

支付的股票变现款后解除美利纸业的担保责任；如诚通集团未能按

期向公司履行上述义务，则公司将不免除美利纸业的相关担保责

任，并有权申请法院强制执行。 

本议案同意票 17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0 票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一日 




